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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立 基 隆 海 事 班 級 教 室 冷 氣 使 用 規 定 與 收 費 辦 法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.01.09 通過 

一、依據： 

 1.學校事務管理規則相關規定辦法，本校於 103年 1月 9日召開「班級教室冷氣管

理委員會」討論通過訂定。 

 2.國立及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。 

二、目的：為營造良好學習環境，妥善管理班級教室冷氣，有效節約能源。 

三、收費： 
  1. 每位學生於學期初註冊時收取 200元之班級教室冷氣保養維修經費，年終滾存不 
     退費。 

2. 依臺灣電力公司訂定之尖峰與離峰用電計費標準、基本電費分攤及超約罰款等綜合 

計算，每度電收費以 6元計價，經實施後逐年檢討。 

3. 總務處備有臨時卡提供社團活動、第 2外語、專題研究、重補修等課程使用，預繳

100元冷氣儲值費與 100元臨時卡工本費，其冷氣電費由參加同學平均分攤，課程

結束後持卡片退費。 

四、使用：  
    1. 每班教室裝有二台冷氣機(綜職班一台)，總電源統一由總務處管制。 

2. 冷氣開放時間： 
(1) 室溫超過 28℃以上，開機使用。 
(2) 平日夜讀或假日課程，如需使用冷氣請至總務處辦理卡片儲值。 

       (3) 上室外課時須關閉教室冷氣。 
    3. 相關設備用要點： 

(1) 普通教室各班可領用儲值卡1張，至總務處儲值使用，期末統一 
繳回總務處，遺失補發需繳交工本費100元。卡片遺失其未用完 
之金額無法得知，故不能扣除或退還。 

(2) 卡片餘額不足時每次儲值以1000元為單位，由各班班費支付。 
(3) 每班配置遙控器一支，期末統一繳回總務處，遺失者賠償600元。 
(4) 毀損儲值卡須賠償 100元，毀損遙控器須賠償 600元，毀損讀卡 

機須賠償 3500元，毀損電錶須賠償 3500元，毀損冷氣機須賠償 
38,000元。  

(5) 刷卡機之相關維護費用由「冷氣使用維護費」項下經費支應。 
(6) 本辦法於幹部訓練時向各班總務股長說明，並於集會時宣導。 

五、冷氣設定：      
 1. 溫度設定 25℃為下限。 

    2. 送風口往上吹，使冷空氣藉由電扇循環，以達舒適效果及節省電費。 
六、管理： 

 1. 放學（或夜讀）離開教室前，請將冷氣機關閉，如發現有未關閉冷氣之 
教室，請通知警衛先生或總務處。  

 2. 每年度暑假期間由總務處負責統一保養維修，於開學後將儲值卡片及遙 
控器交由各使用班級總務股長簽收，期末時繳回總務處，遺失損壞者依 
相關規定賠償。 

 3. 依樓層高低先後供電，避免同時啟動超出契約容量增加罰款金額。 
 4. 若全校用電超出契約容量時，將執行卸載（教室冷氣暫停使用），待全校用電低

於契約容量後，恢復開放使用。 
    5. 如有故障立即關機，同時向任課老師報告，並請總務股長至總務處 

登記報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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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維護： 
1. 教室濾網由總務股長負責督導值日生，每月至少清洗濾網一次。 

  2. 指派值勤同學經常保持機體清潔，當冷氣使用期間發生故障時，請總務 
股長立即至總務處報修，俾聯絡廠商到校維修。 

    3. 每年度視經費狀況進行年度保養維護。 
 
八、注意事項： 

1. 儲值卡每張均有編號，總務處造冊控管，若擅自違規使用視同侵佔，將 
依校規嚴懲。 

2. 未經允許任意啟動冷氣電源、無故破壞冷氣設備，除依校規處罰外，造成設施損
害須另負賠償責任。 

3. 未按規定使用冷氣及關機，經查報屬實，將暫停該班冷氣供電 3日。 
4. 嚴禁打開電錶及儲值卡機蓋或扳動內部開關，一經發現該班暫停使用冷氣 

一週，當事人除依校規以破壞公物論處外，並須依實際金額支付修繕費用。 
5. 儲值卡機及電錶裝置為電力設備，嚴禁拆卸、更動、打開或扳動內部開關，以避

免觸電危險。 
 

九、本辦法經班級教室冷氣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，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 


